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 

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

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对

照《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对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进行了自查，

建设单位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收组由项目建设单位（雅砻江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设计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四川省核

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项目监理单位（贵阳院雅砻江上游水电前期

筹建工程监理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编制单位（中

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代表及 2 名特

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由于疫情原因，建设单位

于2020年3月组织验收组和专家对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

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进行了函审。 

验收组成员和专家对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执行

情况、效果等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由仁达

220kV 输变电工程、新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乐安 110kV 输变电

工程、共科 110kV 输变电工程、甲西 110kV 输变电工程组成，依

据当地电网组成特性，核准的工程建设内容只包括新龙输变电工

程、乐安输变电工程、共科输变电工程和甲西输变电工程，未包

括仁达输变电工程，后在工程建设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雅

砻江上游梯级电站的供电方案，取消了乐安和甲西输变电工程，

因此，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内容为吉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新

龙变电站更名为吉龙变电站）和共科 110kV 输变电工程。 

1、吉龙输变电工程 

吉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主要包括新建吉龙 110kV 变电站、新

建仁达~吉龙 110kV 线路及配套光缆通信工程。其中，吉龙 110kV

变电站位于新龙县色威乡古日村，雅砻江及 217 省道东侧山坡，

规划新龙水电站坝址上游 0.6km，主变容量为 1×16MVA、110kV

出线 3 回，本期 2 回，预留 1 回、35kV 出线 6 回、10kV 出线 8

回、无功补偿电容 2×2MVar，电抗 1×3MVar；仁达~吉龙 110kV

线路起于仁达变电站，终于吉龙变电站，线路依次途径新龙县大

盖乡、乐安乡、色威乡，全长 42.187km，其中单回路 27.487km，

35kV 同塔双回 14.70km，大部分导线呈水平排列，沿仁达~吉龙

110kV 线路同塔架设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 

2、共科输变电工程 



  

共科 110kV 输变电工程主要包括新建共科 110kV 变电站、新

建吉龙~ 共科 110kV 线路和配套光缆通信工程。其中，共科 110kV

变电站位于甘孜州共科县博美乡仁乃村，217 省道西侧，雅砻江左

岸一级阶地上，规划共科水电站坝址下游约 1.2km，主变容量为

1×20MVA、110kV 出线 2 回，本期 1 回，预留 1 回、35kV 出线 6

回、10kV 出线 8 回、无功补偿电容 2×2MVar，电抗 1×3MVar；

吉龙~ 共科 110kV 线路起于吉龙 110kV 变电站出线架构，止于共

科 110kV 变电站，线路依次途经新龙县色威乡、如龙镇、甲拉西

乡、博孜乡、博美乡，线路全长 39.2m，其中单回路 36.764km，

35kV 同塔双回线路 2.436km，大部分导线呈水平排列，沿吉龙~

共科 110kV 线路同塔架设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 

2013 年 12 月，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雅砻江上游新龙县

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3]748 号）对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工程

于 2014 年 3 月正式开工建设，2015 年 9 月完工。 

工程总投资 47343.2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72.93 万元，占总

投资的 1.63%。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雅砻江上游新龙

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

本项目电压等级、主要设备数量、输电线路路径及长度、变电站



  

站址、路线架设方式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本工程不涉及重大变

动，仅对局部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如下： 

本工程随着设计深度深入，对塔基数量进行了优化调整，塔

基减少了 79 基，输电线路也相应的减少了 11.113km。 

二、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 

工程施工中，对施工及管理人员进行了生态保护宣传教育，

加强对施工占地区的管理并设置了陆生生物保护警示牌；施工结

束后结合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了植被恢复，对施工场地进行了清理

和迹地恢复，对临时占地区进行了撒播植草绿化，通过采取以上

措施，恢复和改善了生态环境，减轻了对植被的破坏及影响。 

（二）水环境 

施工期施工人员租住于附近民房，生活污水利用既有处理设

施收集和处理后用于农灌，没有外排；运行期生活污水通过化粪

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灌，没有外排；吉龙变电站和共科变电站内

已建设事故油池，运行至今无废油产生。 

（三）环境空气 

在施工过程中加强了施工机械的管理和道路养护，及时清扫

撒落物，并在无雨日均安排了洒水车洒水降尘。通过现场回访调

查，施工期内未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相关投诉。 

（四）声环境 

在指定路段设立了限速牌，选用了低噪声设备，施工期间加



  

强管理，严格控制施工时间，通过现场回访调查，施工期内未发

生噪声扰民事件和相关投诉。 

（五）固体废物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利用租用民房既有处理设施收集、

处理；运行期各新建变电站内均设置了垃圾桶，统一收集后外运

处理；实际工程基本做到挖填平衡，无弃渣产生，未设置渣场。 

（六）电磁环境 

吉龙和共科变电站相关设备及金属构件均按要求设置，所有

设备导电元件间接触部位均按要求连接紧密；本项目输电线路均

避开了敏感点，其最近敏感点距离输电线路直线距离为 20m，在

与其它电力线、通信线、公路、河流等交叉跨越时已严格按规程

要求留有净空距离，输电线路建设时按要求选择了合理的导线，

导线高度和排列符合规定要求，对工程通过地区的通信设施保持

了足够的防护距离。 

（七）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 

建设单位对本工程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工作十分重视，采取的

管理措施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没有因管理失误造成对环境的不

良影响，工程开工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环境风险事故。 

（八）环境管理、监理与监测 

建设单位成立了环保水保管理小组，建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将环保措施纳入了招标、施工承包合同与工程监理中。

委托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施工期工

程监理工作、委托四川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电磁辐射和噪

声监测工作。 



  

三、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 

1、陆生生态 

据调查，工程占地及影响范围内无国家级和省级珍稀保护植

物和名木古树，不涉及基本农田和自然保护区，工程占压和影响

的植被主要为耕地、林地、草地，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工程占地采

取植被恢复及绿化措施等，工程建设对区域植被和植物影响较小。

施工期严禁施工人员狩猎，尽量减少植被破坏，并采取了有效的

恢复重建措施，为动物创造了较好的栖息环境，工程建设对陆生

动物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 

2、水土保持 

依据《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报告》调查结论，工程扰动土地整治

率 98.7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31%，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98.30%，林草覆盖率 70.07%，达

到了批复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二）水环境 

吉龙、共科输变电工程沿雅砻江布置，其中吉龙~共科输电线

路有 4 次穿越雅砻江，为减免工程对雅砻江流域水环境的影响，

工程废(污)水禁止外排。根据施工现场安排，施工人员均租住在附

近民房内，生活污水利用既有污水设施进行收集和处理后用于农

灌，没有外排；运行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灌，

不外排；变压器事故废油由事故油池收集后交由专业公司进行处

理，不外排，工程建设对雅砻江水环境没有产生不利影响。 



  

（三）环境空气 

施工期期间通过定期的洒水降尘，加强对施工运输车辆管理

和路面维护，对进出车辆进行清洗，严禁超载并及时清扫落物，

对施工车辆进行限速行驶等措施较好地抑制了扬尘的产生，通过

现场回访调查，施工期内空气质量较为良好。 

(四)声环境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了施工

设备的维护，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主要集中在昼间进行；同

时施工期间加强施工运输车辆的管理，并采取控制车速、禁止鸣

笛等措施，在施工建设期间，未收到附近居民的相关投诉。运行

期吉龙、共科变电站围墙东南西北侧 1m 处声环境质量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输

电线路沿线环境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1 类标准。 

(五)固体废物 

工程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租住民房既有垃圾处理设

施收集后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处理站，满足环境卫生要求。运行期

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变电站保安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变电站内

设有垃圾桶，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处理站处理，

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六)电磁环境 

工程投运后，变电站围墙外及输电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工

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关要

求。 



  

 (七)环境风险事故防范 

建设单位严格执行了《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

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具有针对性，并建立了完善

的规章制度，没有因管理失误造成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工程施工

期未发生过重大的环境风险事故。 

(八)公众意见调查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主要采用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调查对

象主要为工程沿线居民等，此外也包括关心本工程建设和环境保

护的社会人士。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本工程建设总体

上是赞同的，认为工程建设能保障工程区域的生产生活用电，提

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且公众基本认同

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措施。 

四、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一）验收结论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工程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已按照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进行了落实，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同意通过验收。 

（二）后续要求 

工程正式投运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1、加强项目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继续做好项目区的生态恢复工作。 

2、制定变电站废油意外泄露的环境应急预案。 

    附件：验收工作组名单 

 






